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輔導購置農地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96年07月03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實施。

97年7月10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10點規定，97年9月1日起實施。
一、目的

本基金為配合發展農村經濟，活化農地使用效能，協助農（漁）民獲得購置農地之資金，特訂定本要點。

二、送保機構

（一）各簽約農（漁）會。

（二）全國農業金庫。

（三）各簽約銀行。

三、貸款對象

（一）申請人需為年滿二十歲至六十足歲之自然人，且符合下列各目之一者：

１、農會正會員。（應徵取農會會員證影本，或農會出具之會員證明文件正本）

２、農保被保險人且加保滿一年以上者。（應徵取農民健康保險卡影本，或投保農會出具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證明文件正本，或勞工保險局「農民健康保險人異動資料明細表」正本）

３、漁會甲類會員。（應徵取漁會會員證影本，或漁會出具之會員證明文件正本）

４、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農業訓練（例：漂鳥計畫、園丁計畫）累積達四十小時以上者。（應徵取結業證書影本或中央主管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正本）

５、農、林、漁、牧相關科系（高中職以上）畢業者。（應徵取畢業證書影本）

６、其他實際從事農漁業生產、加工、運銷、倉儲、休閒農漁業及農漁業發展事業之個人。（應徵取本基金保證作業要點第3條各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其年度總收入（含農業、非農業營業收入），扣除總支出（含成本、生活費用及其他支出，不含財務支出）後，應足供償還申請人於全體金融機構當年度應攤還之本息（含本案，不含短期週轉授信到期之本金）。

四、貸款用途

購置農地（指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十款之農業用地及第十一款之耕地）。

五、貸款額度

每一申請人累計保證貸款餘額最高以新台幣一千萬元為限（如有超過，不適用本要點，應依本基金其他相關規定申請），但不得超過實際買賣價格之八成。

六、貸款期限及貸款償還方式

貸款期限最長以二十年為限，且應按月平均攤還，並得酌訂寬緩期，寬緩期最長以三年為限。

七、信用保證成數

（一）貸款金額為公告現值1.5倍以內者，保證八成。

（二）貸款金額為公告現值超過1.5倍以上未達2倍者，保證七成。

（三）貸款金額為公告現值超過2倍以上未達3倍者，保證六成。

（四）貸款金額為公告現值超過3倍以上者，不適用本要點。

（五）本項貸款不適用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準則）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三減成之規定。
八、保證手續費率

（一）依照本基金「保證手續費率表」個人戶標準計收。

（二）保證手續費得一次總繳，或先繳足前三年，其後按年分期繳納。

九、擔保條件

所購置之農地應徵為擔保品並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

十、申請信用保證之作業

（一）信用調查：

應辦理申請人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暨保證人之票、債信查詢，並依本基金申請信用保證案件辦理票信債信查詢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二）應先向本基金查詢申請人及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以往之保證情形，每一申請人累計保證貸款餘額在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下者，得先行貸放，於貸款撥付之日起十日內，送由本基金追認保證。如有超過，應先送本基金審核通過後，始得貸放。

（三）本項貸款應於辦妥土地移轉登記日前或其後一年內向貸款機構提出申請。

（四）如有本基金「申請信用保證案件停止授權作業須知」所列停止授權之情事者，應專案送經本基金審核通過後，始得貸放。

（五）應檢送文件：

１、檢附「輔導購置農地貸款信用保證申請書」（格式２Ａ）一份。

２、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３、借、保戶「信用調查表」（格式４）或以貸款機構徵信調查書表替代。

４、授信審核表或批覆書影本。

５、擔保品估價報告影本。

６、買賣契約影本。

７、個人戶停止授權案件經營概況表。（停止授權案件始檢送）

十一、所購置之農地不得供農（漁）業外之營業使用（如採砂石、設停車場、垃圾場、廢土場…等），貸款機構應於貸放後三個月內實地辦理追蹤考核並拍照存證備查，嗣後應每年辦理覆查，如發現有供農（漁）業外之營業使用情形，應督促限期改正，否則視為貸款到期。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本基金準則及保證業務作業手冊之規定。

十三、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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